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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康桥镇可回收物上门收集服务的合同 

合同编码：11N00246974220256002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源耀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地址：康桥镇秀浦路 3999 弄 1 号楼 地址：浦三路 3677 弄 6 号 

电话：021-68062527 电话：13585820058 

联系人：胡春国 联系人：刘灿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的原则，甲乙双方就康桥镇可回收物上门回收服务的有关事宜

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一、项目内容与服务范围 

甲方委托乙方开展可回收物统一上门收集工作，对纳入市、区垃圾分类测评范围的居住

区（含 11个村）每 3日全覆盖回收一次，智能回收箱体满箱回收，所有品类应收尽收，并

进行智能化全过程监管。回收价格不低于市场价，运至康桥镇两网融合中转站。 

二、服务的期限 

服务有效期为 2025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6 年 11 月 9 日（本次采购工作完成前由原服务

单位继续履行服务，如本次成交供应商非原服务单位，在此期间所产生的服务费，待项目采

购完成后由成交供应商按成交价折算支付给原服务单位相应的服务费用）。 

三、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 

1、本次项目服务总费用共计 2062900 元，大写金额（贰佰零陆万贰仟玖佰元整） 

2、服务费用按季度支付，每季度支付 70%费用，预留 30%作为考核经费，作为对可回收

物上门收集第三方公司服务质量的考核，待考核合格后再一次性发放。若可回收物上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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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公司在收运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等不规范收运现象或可回收物收运、交易黑恶势力现

象，影响我镇垃圾分类示范镇复审工作，则按合同要求退回全部费用。 

四、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须遵守本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费用，逾期将根据国家有关逾赔偿的法律规定进

行赔付。 

2、乙方须对可回收物进行应收尽收，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不得随意丢弃。造成相

关投诉的，自行承担责任，给甲方造成损失的，按照第三条第 2项承担责任。 

五、提前终止 

1、甲乙双方同意，除非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甲乙双方不得提前终止

本协议。 

2、如本协议提前终止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实际的工作向乙方支付合理费用。 

六、其它条款 

1、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届满，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2、除以上所列各项报价外，如甲方对项目要求/内容有所更改，乙方可按更改对报价进

行增减。 

3、凡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4、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人民

政府 

乙方（盖章）：上海源耀再生资源回收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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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胡春国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刘灿灿 

合同签订地点：网上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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